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作为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向辽西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售 15 万吨级外航道工程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所发生的购买、出售

资产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 

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增

资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锦国投”）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六名，新增注册资本金

1,314,664.41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注册资本将由 300,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1,614,664.41 万元人民币。公司放弃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购权。锦国投全部增资完

成后，公司对锦国投的持股比例将由 100%下降至 18.5797%，锦国投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该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

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交易

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

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

续购买、出售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的有关比例计算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

用意见第 11 号》，“在计算相应指标时，应当以第一次交易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上市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期末净资产额、当期营业收



入作为分母。” 

本次交易对方辽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锦国投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本次出售的 15 万吨级外航道工程资产经审计账面价值为 13,206.88 万

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放弃增资扩股优先认购权的子公司锦国投未经

审计账面净资产值为 299,835.60 万元；本次交易及前 12 个月内出售资产累计计

算后资产净额为 313,042.48 万元，超过 5,000 万元。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额为 602,091.53 万元。本次交易及前 12 个月内出售资

产累计计算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第一次交易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下

的经审计的资产净额的 51.99%，超过 50%。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已按重大资产重

组对本次交易进行披露。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不存在《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上市公司已按重大资产重组对本次交易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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